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111 屆第屆第屆第屆第 2222 次次次次會會會會議議議議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 

開會地點：新北市政府 12 樓 1222 會議室 

主    席：楊召集人敏瑞                記錄：劉娟娟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第 1案                                              報告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本處完成之性別影響評估「新北市整合性高齡統計指標之建置及其

分析之應用」及「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之分析與應用」2案（詳

附件 1及附件 2），報請公鑒。 

說明：依本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列管期程規定略以：各機關應

於每年6月至少提供2個經性別影響評估至該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

論。準此，本處業已依上開規定完成首揭 2案性別影響評估，並已先行

以電子郵件（郵寄）送至各委員先行審閱，併予敍明。 

決定：本案洽悉。 

第 2案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本處完成之 105 年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情形表（詳附件 3），報請公鑒。 

說明：依據本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列管期程規定：「各機關辦

理性別平等宣導情形，應提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備查。」，茲本處已於

105 年 1-5 月藉由辦理教育訓練、座談會等方式，進行性別平等之宣導，

故謹將其辦理情形依上開規定報請備查。 

決定： 

一、 本案之附件簽到表可免附，宣導情形表依潘委員之建議，增列「參與

對象」欄位，俾使本表之呈現更為周妥。 

二、 本案准予備查。 



第 3案                                         報告單位：公務統計科 

案由：為本處完成之性別平等亮點方案–「開拓性平新視野–新北性別面面觀」

一書（詳附件 4），報請公鑒。 

說明： 

一、旨揭書刊係依據本府 105 年 2 月 4 日新北府社區字第 1050222782 號函

暨本府性平亮點方案研商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又本書係首各縣市之創舉彙編，可勾勒本市性別發展的事實與全貌，作

為本府各機關評估改善性別處境之參據，協助決策者探究政策缺口。 

決定： 

一、有關「開拓性平新視野–新北性別面面觀」一書第 30頁「三、都市化

程度愈高的地區，兩性平等觀念愈是普及」，其「兩性」2字，依潘委

員的建議修正為「性別」。 

二、另，運用視覺化圖表「統計地圖」呈現區域性性別差異部分，有關吳委

員建議可利用內政部開發之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共通平臺

來展示，可作為本處未來執行性別分析相關業務之參考。 

三、本案洽悉。 

參、討論事項： 

第 1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謹擬具本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年工作期程表（詳附件 5），提

請審議。 

說明：本處業於 3 月 17 日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並於會中通過本處推動性

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惟經委員建議應有較具體之工作內容，俾利追蹤辦

理進度及執行成果。準此，茲擬具本處105年工作期程表，提請各位委

員審議。 

決議： 

一、本案期程表依劉委員建議刪除重覆工作內容「公告本處推動性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105 年至 108 年）」；又依吳委員建議將期程「106 年 2 月彙



整本年度執行成果提送小組通過後公告於本處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移

列至 106 年度工作期程，另依吳委員及顏委員之建議，將「三、落實性

別影響評估」之工作內容酌作文字修正為「辦理 2 個性別影響評估案，

並提專案小組討論」，再者依潘委員建議增列工作項目：105 年 12 月「辦

理本處 105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與檢討」。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第 2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謹擬具本處 105 年及 106 年度性別預算表（詳附件 6），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本府各機關性別預算實施計畫之期程規定，於提報 106 年度概算

時，應填報 105 及 106 年度「新北市政府各機關性別預算表」並提請

本處專案小組協助檢視，爰依上揭計畫規定提請檢視。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各篇分工辦理情形（詳附件 7），提

請討論。 

說明：本府於 6 月 17 日函示略以：各機關於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時，應就「新

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之權管事項之辦理情形，列入性平專案小組會

議討論。茲因本案未及列入本次會議議程，爰將此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伍、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